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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通過通過通過通過 2001年年年年 2月月月月 16日第十七次會議的紀要日第十七次會議的紀要日第十七次會議的紀要日第十七次會議的紀要

(立法會CB(2)900/00-01號文件 )

上述會議紀要獲得確認通過。

II. 續議事項續議事項續議事項續議事項

內務委員會主席匯報與政務司司長會面的情況內務委員會主席匯報與政務司司長會面的情況內務委員會主席匯報與政務司司長會面的情況內務委員會主席匯報與政務司司長會面的情況

2. 內務 委員會主席表示 ，政務 司司 長已獲

悉，應政府當局的要求，僅有的一個法案委員會空

額已分配給《2001年電訊 (修訂 )條例草案》。

III. 2001年年年年 2月月月月 21日提交立法會會議席上省覽的附屬法日提交立法會會議席上省覽的附屬法日提交立法會會議席上省覽的附屬法日提交立法會會議席上省覽的附屬法

例法律事務部報告例法律事務部報告例法律事務部報告例法律事務部報告 (該等附屬法例已於該等附屬法例已於該等附屬法例已於該等附屬法例已於 2001年年年年 2月月月月 16
日在憲報刊登日在憲報刊登日在憲報刊登日在憲報刊登 )
(立法會LS 59/00-01號文件 )

3. 法律顧問提述該文件第 I部分時表示，在

2001年 2月 16日刊登憲報的 4項附屬法例當中，有兩

項是關於宣布公眾街市的事宜。

4. 關於《〈 2000年知識產權 (雜項修訂 )條例〉

(2000年第 64號 )2001年 (生效日期 )公告》，法律顧問

解釋，該公告旨在指定《 2000年知識產權 (雜項修訂 )
條例》的生效日期，該條例其中一項規定是訂立在

公眾娛樂場所未經授權而管有攝錄器材的罪行。法

律顧問進一步解釋，為配合該項罪行條文，當局已

於 2001年 2月 9日在憲報刊登《防止盜用版權 (告示 )
規例》，訂明所須展示的告示的格式，以便就該罪

行向公眾人士作出警告。他補充，內務委員會已成

立小組委員會研究該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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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防止盜用版權 (告示 )規例》小組委員會主

席霍震霆議員表示，小組委員會剛舉行會議，研究

該規例。小組委員會將於 2001年 3月 2日向內務委員

會提交書面報告。

6. 吳靄儀議員指出，上次會議席上曾就該規

例是否已充分反映該條例第 31E條所規定的效力一

事提出關注。法律顧問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已建

議修訂該規例，以解決有關問題。內務委員會主席

表示，待小組委員會報告備妥後，可在下次會議上

進一步討論此事。議員表示贊同。

7. 議員對其他 3項附屬法例並無提出疑問。

8.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對有關附屬法例作

出修訂的限期為 2001年 3月 14日；若議決延期，則可

延展至 2001年 3月 28日。

IV. 將於將於將於將於 2001年年年年 3月月月月 7日立法會會議席上處理的事項日立法會會議席上處理的事項日立法會會議席上處理的事項日立法會會議席上處理的事項

(a) 質詢質詢質詢質詢

(立法會CB(3)439/00-01號文件 )

9.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上述立法會會議編

排了 20項書面質詢。

(b) 法案法案法案法案        首讀及動議二讀首讀及動議二讀首讀及動議二讀首讀及動議二讀

《《《《 2001年撥款條例草案》年撥款條例草案》年撥款條例草案》年撥款條例草案》

10.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財政司司長將會向

立法會發表 2001至 02財政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

V. 法案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報告法案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報告法案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報告法案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報告

法案委員會／小組委員會情況報告

(立法會CB(2)903/00-01號文件 )

11.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現時共有 15個法案

委員會及 5個小組委員會進行工作。她補充，現時有

一個法案委員會在輪候名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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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a) 邀請曾蔭權先生及梁錦松先生出席內務委員會邀請曾蔭權先生及梁錦松先生出席內務委員會邀請曾蔭權先生及梁錦松先生出席內務委員會邀請曾蔭權先生及梁錦松先生出席內務委員會

會議的建議會議的建議會議的建議會議的建議                                                       
(劉慧卿議員於 2001年 2月 19日致內務委員會主

席的函件隨附於後 )

12. 劉慧卿議員提及其 2001年 2月 19日的函件

時表示，應邀請候任政務司司長曾蔭權先生及候任

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先生分別出席內務委員會的會

議，向議員講述他們的抱負，並回答議員的質詢。

劉議員進一步表示，雖然行政長官曾承諾考慮研究

主要官員問責制，但此方面的發展至今仍沒有甚麼

資料。建議中與曾先生及梁先生舉行的會議將有助

提高該兩項任命的透明度。劉議員希望議員能支持

她的建議。

13. 劉慧卿議員亦促請曾先生及梁先生向公眾

及立法會提交有關他們教育及工作經驗的詳盡資

料。

14. 葉國謙議員表示，由於政府高層官員常有

職位調動，實不宜要求有關官員每逢調任新職位便

須向議員作出簡介。葉議員亦表示，屬於民主建港

聯盟 (下稱 “民建聯 ”)的議員對劉慧卿議員的建議雖

有所保留，但如曾先生及梁先生願意出席內務委員

會會議，他們不會反對與兩人會晤。他補充，如須

就此事進行表決，屬於民建聯的議員不會參與表

決。

15. 李卓人議員表示，曾先生及梁先生分別獲

委任為政務司司長及財政司司長，並非普通的職位

調動。他補充，除非內務委員會作出邀請，否則議

員不會知道曾先生及梁先生是否願意出席內務委員

會會議。

16. 黃宏發議員表示，他明白劉慧卿議員一貫

關注的是應訂立類似美國就高層官員任命舉行國會

聽證會的安排，但他對建議中的會議卻有所保留。

他表示，此舉會令曾先生及梁先生處境尷尬，因為

他們仍未履任新職。此外，曾先生目前正忙於擬備

2001至 02財政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

17. 吳亮星議員對劉慧卿議員的建議亦表示有

所保留。他認為，提議請曾先生及梁先生出席會議

討論兩人的新任命，不會有多大作用，因為曾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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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是現任財政司司長，而梁先生仍是私人機構的

僱員。

18. 李柱銘議員表示，建議中與曾先生及梁先

生舉行的會議沒有甚麼大不了或特別之處。如現時

並非舉行有關會議的適當時候，議員可考慮稍後才

作出邀請。

19. 田北俊議員表示，他所關注的是，建議中

的會議可能會變為有關曾先生及梁先生是否適合擔

任 政 務 司 司 長 及 財 政 司 司 長 職 位 的 人 選 的 “聽 證

會 ”。他指出，在憲制上，立法會在主要官員的任命

方面並不擔當任何角色。就此角度而言，他認為並

不適宜邀請曾先生及梁先生出席內務委員會會議。

20. 何秀蘭議員及楊森議員對劉慧卿議員的建

議表示支持。兩位議員認為，建議中與曾先生及梁

先生舉行的會議將有助彼此交流意見。楊議員補

充，梁先生是從私人機構新加入政府當局任職，他

可能歡迎有機會與議員會晤。

21. 劉慧 卿議員回應田北 俊議員 的關 注時表

示，目前並無機制在任命政府高層官員前舉行聽證

會。不過，她提出邀請曾先生及梁先生分別出席內

務委員會會議談論兩人新職位的建議，會有助提高

現行政府高層官員任命制度的透明度及問責性。

22.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既然有關邀請曾先

生及梁先生分別出席內務委員會會議的建議已經過

詳細討論，她會把此事付諸表決。議員表示贊同。

結果有 17位議員表決贊成該建議，有 4名議員表決反

對該建議。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她會致函曾先生

及梁先生作出邀請。

(b) 就就就就《醫護改革諮詢文件》進行議案辯論的建議《醫護改革諮詢文件》進行議案辯論的建議《醫護改革諮詢文件》進行議案辯論的建議《醫護改革諮詢文件》進行議案辯論的建議

(梁劉柔芬議員於 2001年 2月 21日致內務委員會

主席的函件隨附於後 )

23. 梁劉柔芬議員表示， 生事務委員會曾先

後在 3次會議上討論《醫護改革諮詢文件》。她建議

由內務委員會主席動議一項有關《醫護改革諮詢文

件》的議案，在 2001年 3月 14日立法會會議席上進行

辯論，讓議員可在公眾諮詢期於 2001年 3月 15日結束

前表達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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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內務委員會主席就

正在諮詢公眾的事宜動議議案，在立法會會議席上

辯論的做法曾有若干先例，其中《市區重建局條例

草案諮詢文件》便是一例。

25. 楊森 議員對梁劉柔芬 議員的 建議 表示支

持。劉慧卿議員表示，她對該項建議並無異議，但

她提議在 2001年 3月 14日立法會會議席上，除有關

《醫護改革諮詢文件》的議案辯論外，只應就另一項

不具立法效力的議員議案進行辯論。曾鈺成議員對

劉議員的建議表示支持。

26. 內務 委員會主席建議 由她作 出預 告，在

2001年 3月 14日立法會會議席上動議一項措辭為 “本
會察悉《醫護改革諮詢文件》”的議案。議員表示贊

同。議員亦同意下列安排——

(a) 除有關《醫護改革諮詢文件》的議案辯論

外，2001年 3月 14日的立法會會議只應安排

一項議員議案辯論；

(b) 應先就有關《醫護改革諮詢文件》的議案

進行辯論；

(c) 該辯論時段不應算作內務委員會主席作為

個別議員獲編配的辯論時段；及

(d) 不應對該議案提出任何修正案。

27. 內務委員會主席回覆勞永樂議員時表示，

《內務守則》第 17(b)條所訂的發言時限將會適用。

28.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5時 3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1年 2月 28日


